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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销售免税产品价外费用是否免税”为关键语进行网络搜索，无论“百度”、“谷歌”，抑或

“搜搜”，答案一律是“价外费用不属于免税范围，应单独核算并依17%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于

这一解答，现在能查到的最早出处是某网站2002年9月6日的专家答疑。该网站是国内知名的财税网站，

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此解答一出，各大财税网站纷纷转载，影响深广。但是笔者认为，此结论值得商

榷。 

  到目前为止，国家财税部门从来没有就免税产品价外费用是否需要纳税、如何纳税问题作出过规

定，至于价外费的税收问题，《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只有一个原则性规定，就是“销售额为纳税人

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除了明确规定免税或不征税以外，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所有条款都以纳税义务应该发生为前提。如果根据上述规定得出“免税产品的价

外费用需要纳税”的结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价外费用并非独立于产品销售行为以外，价款与价外费用是产品销售收入的两个部

分，价外费用是相对于价款而言的，价款是价外费用存在的前提，如果价款不成立也就没有价外费用，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本质而言，增值税也是一种行为税，课税对象是销售产品和应税劳

务的行为，其税基当然就是销售的全部对价，包括某些不能分摊到单个产品或劳务项目价格中去的价外

费用。《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特别强调价外费与价款一样计算纳税，理由莫过于此。 

  反过来说，销售的产品既然是免税的，那么其豁免征税的税基也应该是销售的全部对价，包含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实际税收征管中，如果税法规定对某产品免税，一是要定性，要能区别于其他产品，

明确表明免税对象；二是要定量，免征多少税，要能够计算出来。价外费用是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随

主价款征税，对主价款的税收政策，理所当然适用于价外费用，且税率相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相同。

“征”则同“征”，“免”则同“免”。若销售的产品属税率式减免，价外费用也随价款适用该减免税

率；若销售的产品属全免税，其价外费用自然也就应随价款全免税。 

  回归到经济学本义，价格是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无论其表现形式有多少种，但价值始终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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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商品的价值除了表现为一定的价款以外，还有可能在价款

的基础上附加表现为一定的价外费用，价外费用不可能与价款割裂开来独立存在。因此，价款和价外费

用适用的税收政策应该“一征俱征，一免俱免”。 

  站在现实的角度考虑，除国家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产品外，产品价格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

定，生产厂家拥有完全自主定价权，如果产品免税、价外费用不免税，生产厂家在制定销售价格时自然

会想方设法规避价外费用。如此一来，免税产品的价外费用就会成为现实不存在的空想，自然也就不会

产生纳税义务，其结果与免税无异。 

  之所以有专家作出“价外费用不属于免税范围”的解答，主要原因是割裂了价款与价外费用的必然

联系，把价外费用看成是独立于销售产品或应税劳务的收入，误解了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当然，本文对

专家的解答展开讨论并不意味着销售免税产品的价外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免税。如果纳税人假生产销售

免税产品之名，行经营“价外费用”之实，不但不免税，还构成偷税行为，应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现行税收法规、业务性质还是税收征管的角度来分析、判断，销售免税产品收

取的价外费用都不应该缴纳增值税，除非借价外费用的名义收取其他款项或经济利益，而这已经不属于

价外费用的范畴，与销售产品和应税劳务无关，需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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